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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醉驾不加区别一律入刑，不仅在某些案件中显得过于严苛，而

且也将使公安司法机关不堪重负。

醉驾入刑条款 5月 1日正式施行，

几天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关于醉

驾并不一律入刑的说法引起极大争议，

随后，最高法要求各地法院对符合《刑

法》总则第 13 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不认定为犯罪。此举引来公众

对有权有钱者逃避制裁的担心。

在刑法理论上，犯罪定义有两种，

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形式定义就是只

从犯罪的法律特征上来界定，如直接规

定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行为就是犯罪；

实质定义则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界定，

刑法第 13 条采取的就是实质定义，即

突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

这是从司法实践出发符合社会现

实的合理规定。如抢劫罪，刑法第 263

条规定任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都构成

抢劫罪，但实践中如果抢劫一个几块钱

的茶杯或者一块几毛钱的手绢，一般不

会追究行为人抢劫罪。

对这种“除罪化”处理，如果要从

法律上找到根据，那就应当是第 13 条

的但书。第 13 条可以将那些轻微不法

行为作除罪化处理。

那些对犯罪采取形式定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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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尽管他们在犯罪定义中没有这

个但书，也会有各种各样对“情节显著

轻微危害不大”作除罪化处理的做法。

比如在我国台湾地区，盗窃罪并

没有规定数量限制，从法条上看，一切

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犯罪，但同一

个宿舍的人，一个不在，另一个急着上

厕所，拿了他的手纸，这也构成盗窃罪

吗？实践中肯定没有将此作为犯罪来处

理的，他们形成了一个理论，叫“推测

同意”，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即便当事

人在场也会同意。

又如在德国，规定对于盗窃数额较

小的，由被害人决定要不要自告，被害

人不告的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一种

除罪化的方式。

有学者认为第13条但书违背罪刑法

定原则，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我不这

么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最初是资产阶级为

反对封建罪刑擅断、保障人权而提出来的，

主要是反对“类推、法律溯及既往、立法

模糊”等不利于被告人的做法。第13条

的但书是有利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与罪

刑法定原则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

公众也有理由质疑：如果笼统地给

醉酒驾驶套用第 13条但书，那么前面对

情节恶劣的规定不就多余了吗？反过来，

前面规定了情节恶劣而后面没有规定，

就容易给人一种醉驾一律要入刑的印象。

法律解释有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

之分，主观解释强调遵循立法者原意，

客观解释强调不拘束于立法者原意，要

从社会现实出发。

现在看来，立法者的原意很可能是

不分情节，就是醉驾要一律入刑，以表

明其严厉态度。但我愿意作客观解释，

具体思路是：追逐竞驶使用了“情节恶

劣”，并不能说明醉酒驾驶就是要不分

情节一律入刑，因为情节恶劣下面还有

情节一般，再下面才是“情节显著轻微”。

一般而言，客观解释相比主观解

释，往往是扩大字面含义和打击面，不

利于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但今天这个

话题相反，采取客观解释反而缩小打击

面，有利于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何况

从现实中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如果不

加区别地一律入刑，不仅在某些案件中

显得过于严苛，而且也将使公安司法机

关不堪重负，从成本与收益的观点来看

也是值得深思的。

执法出现这个困局，其实根子还是

来源于立法。我曾经在立法征求意见时针

对该罪提出过几点建议：一是要考虑情节，

二是要将处罚后果中“拘役并处罚金”改

为“罚金或者拘役”。台湾醉驾也入刑，

但初犯一般罚金，或者罚做公益劳动，再

犯才处剥夺自由刑。我们一上来就并处，

刑罚偏重，没有退路，于是只好从“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去找出口。

在法律刚刚出台的情况下，立法机

关马上就出台立法解释，也显得尴尬，

而且立法机关并不处在办案的第一线，

目前也难以完成立法解释的任务。同样，

司法机关目前也难以短期内出台司法解

释，需要一个总结司法经验的过程。笔

者注意到最高法院要求各地把案例报上

来，以便尽快将其中的典型案例以指导

性案例的形式下发，方向是对的。

在目前没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法

官心里没底，公众心里更没底，怎么办？

第一，除了最高法院系统内要加强自上

而下的沟通，还得同公安部、最高检加

强横向沟通，把一些执法中的疑难问题

尽快明确。第二，面对新生事物，我们

的司法机关还是要有适当的克制，而不

要一味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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